洞庭山碧螺春茶专用标识管理办法（试行）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加强洞庭山碧螺春茶管理，规范洞庭山碧螺春茶的品牌运行，根据《苏州市洞庭山碧螺春茶保护条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洞庭山碧螺春茶实行专用标识品牌保护机制。洞庭山碧螺春茶专用标识包含使用主体、年份、规格、编号、防伪信息等内容。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从事生产、加工和销售产自本市东山镇（洞庭东山）、金庭镇（洞庭西山）的洞庭山碧螺春茶鲜叶或成品茶的生产者、经营者。

第四条 洞庭山碧螺春茶专用标识实行分类管理、分步实施，洞庭山碧螺春茶数字化管理系统建设完成前，吴中区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加快洞庭山碧螺春茶数字化管理试点工作，为洞庭山碧螺春茶专用标识管理的全面实施提供支撑。系统建设完成后，依托洞庭山碧螺春茶数字化管理系统，开展洞庭山碧螺春茶专用标识管理相关的核定、申领、发放、退还等工作。

第五条 洞庭山碧螺春茶数字化管理系统是管理洞庭山碧螺春茶生产、加工、销售等全程数字化网络平台，包括茶园管理、产量核定、专用标识申领、产地溯源等功能。
洞庭山碧螺春茶数字化管理系统采取分级管控模式，设立市、区、镇、村级专用账户和相应管理权限，管理辖区范围的平台，监控数据流向。

吴中区农业农村主管部门会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洞庭山碧螺春茶数字化管理系统开发运维。市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提供指导支持。

第六条 吴中区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应根据洞庭山碧螺春茶种植面积普查数据，组织对洞庭山碧螺春茶生产者、经营者的茶地权属、茶产量等信息进行调查、核实和公示后，形成洞庭山碧螺春茶基础数据库。

第七条 吴中区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将洞庭山碧螺春茶生产者、经营者的基础数据录入系统，同步核定洞庭山碧螺春茶生产者、经营者在系统中的洞庭山碧螺春茶专用标识数量。

第八条 吴中区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公布洞庭山碧螺春茶专用标识申领对象、申领要求、申报截止时间及申领渠道等信息。

洞庭山碧螺春茶专用标识的样式、规格，由吴中区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确定，并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

洞庭山碧螺春茶专用标识的印制，由吴中区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按照政府采购要求统一负责。

第九条 洞庭山碧螺春茶生产者、经营者根据洞庭山碧螺春茶数字化管理系统中核定的数量，按需按实领取洞庭山碧螺春茶专用标识。洞庭山碧螺春茶生产者、经营者领取洞庭山碧螺春茶专用标识时，洞庭山碧螺春茶数字化管理系统中的专用标识数量同步核减。

第十条 洞庭山碧螺春茶专用标识的发放和申领时间，由吴中区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确定，开始时间不早于市人民政府公布的每年洞庭山碧螺春茶鲜叶实际开采日的前一天。

第十一条 洞庭山碧螺春茶生产者、经营者已经领取但在申领年度内未使用的洞庭山碧螺春茶专用标识，在茶叶销售结束后应当及时退还。各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乡镇人民政府和村（居）民委员会应予督促。

吴中区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销毁多余的洞庭山碧螺春茶专用标识，并做好销毁台账。

第十二条 洞庭山碧螺春茶数字化管理系统中的基础数据库在市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统筹下实行动态调整。每年1月底前，村（居）民委员会应向所在乡镇人民政府上报茶地变动情况，经所在乡镇人民政府审核确认后报吴中区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由吴中区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对基础数据库进行更新维护，调整情况须向市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备案。其中，新增面积的，必须提供由符合资质的第三方出具的测绘报告。

第十三条 各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做好指导监督工作，乡镇人民政府、村（居）民委员会负责合理布局现场申领点，具体做好标识申领工作。

第十四条 各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乡镇人民政府、村（居）民委员会应加强对洞庭山碧螺春茶生产者、经营者使用洞庭山碧螺春茶专用标识的培训，利用各类媒体、宣传媒介等，加大对洞庭山碧螺春茶专用标识的宣传，提升公众认知度，营造洞庭山碧螺春茶品牌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氛围。

第十五条 洞庭山碧螺春茶生产者、经营者对专用标识使用规范性、真实性负主体责任，并承担相关质量安全问题责任，严禁专用标识私印、买卖等行为。

第十六条 洞庭山碧螺春茶生产者、经营者应当建立收购销售进出台账和标识使用台账，确保洞庭山碧螺春茶专用标识不失控、不挪用、不流失，做到账实相符。台账的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两年。

第十七条 各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以及负有洞庭山碧螺春茶专用标识相关行政执法职能的机构应加强对洞庭山碧螺春茶专用标识的监督管理，根据职责及时处理洞庭山碧螺春茶专用标识违规行为，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行政执法力度。

第十八条 各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乡镇人民政府、村（居）民委员会应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及时处理洞庭山碧螺春茶专用标识违规使用等行为的举报。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苏州市农业农村局、苏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2024年 月  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6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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